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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委員會請願案，經審查結果，不成為議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9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

出。 

四六八、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盧嘉辰等 19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3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六九、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鄭汝芬等 15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3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七○、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4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4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七一、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葉津鈴等 11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主席：報告事項第四一○案至第四七一案除第四六五案及第四六六案民進黨黨團及台聯黨團有異議

，第四六七案台聯黨團有異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及第四五五案至第四六○案同意展

延審查期限外，其餘各案均准予備查。 

現在進行質詢事項。 

質  詢  事  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衛福部社論「迎接外籍配偶營造多元臺灣」內文提及「現在卻是從東

南亞進口外籍配偶」等語實為不妥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有關勞動部、教育部推動「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相關規定疑義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四、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政府應對於顯示器的有害光源制定高能藍光之安全使用標準值，俾使

民眾可以更健康安全的使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五、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就「實施二代戒菸治療試辦計畫」僅有低收入戶、山地原住民暨離島地

區民眾免繳藥品部分負擔費用，建議將平地原住民納入補助範圍，以減少原住民族吸菸人口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六、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內政部消防署召開「年度評鑑業務減化會議」未開放基層同仁參與提

供意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七、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建請中央應全面檢視各縣市政府消防員、義消裝備是否完備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八、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空氣污染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違建導致公共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